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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春游玩游戏酿意外 组织方被判担责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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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陈钰 记者 徐荔

离婚纠纷中，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问题往往是案件的

争议焦点。 在涉及多孩家庭的离婚纠纷中， 关于抚养权

的争议往往从争论“孩子归谁” 延伸到“哪个孩子归

谁”。 近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在审理一件离

婚案件中就碰到了三孩抚养权归属难题。

□ 记者 陈颖婷

“抱孩子折返跑”本是幼儿园春

游的趣味活动， 却因家长意外相撞

导致十级伤残。近日，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对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明确活动组织

方承担 70%赔偿责任， 直接冲撞者

担责 20%，伤者自身负 10%责任。法

官对“自甘风险原则”的排除适用及

责任划分进行了详细释法， 引发公

众对文体活动安全边界的思考。

春游活动变“事故现场”

2023 年 4 月 12 日， 上海某幼

儿园组织家长与幼儿前往浦东滨江

森林公园开展春游活动。 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一场“抱孩子折返跑”的

接力赛正在进行。根据规则，家长需

横抱幼儿绕过书包折返， 同组家长

依次接力。 62 岁的杨先生与孙子排

在第五位，在起跑线外候场时，前方

第四位的家长林先生因冲刺过猛未

能及时刹停，将杨先生撞倒在地。

“倒地时腿部剧痛， 完全站不

起来。” 杨先生回忆， 待休息片刻

后， 他仍然无法行走， 便由工作人

员驾驶公园的作业车送至公园门

口， 随即他在承办活动公司员工和

幼儿园保健医生的陪同下就医， 经

医生诊断为左胫骨平台骨折、 肌肉

损伤， 需要住院手术。 为此， 杨先

生前后花费了医疗费 6 万余元， 但

只有保险公司保险理赔了 4 万余

元。 于是， 杨先生将撞人家长、 幼

儿园和活动承办方一起告上了法

院， 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

交通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合计 20 余万元。

自甘风险？ 组织失职？

庭审中， 三方被告就是否担责

展开激烈交锋。

被告林先生主张适用《民法典》

第 1176 条“自甘风险”原则：“活动

本身存在风险， 我无故意或重大过

失，不应担责。”其律师强调，活动组织

方选址、游戏设计不当才是主因。

幼儿园则称已尽安全告知义务，

并将活动全权委托给专业公司：“我们

仅是参与者，根据协议，安全责任应由

组织方承担。 ”幼儿园方还表示，杨先

生在活动中也具有保证自身安全的义

务， 幼儿园在活动前就通知过尽量由

父母参与，爷爷奶奶年纪大，参与活动

发生摔伤风险高。 杨先生本人对自己

的自身安全保障有疏漏， 因此他本人

要对摔跤承担部分责任。

活动承办公司则辩称：“碰撞属意

外，无法预见。我们已购买保险并赔付

部分费用。 ”

法院认定不适用自甘风险

法院审理认为， 该案不适用自甘

风险原则。主审法官指出，该原则需满

足四大要件：活动属文体性质、存在固

有风险、参与者明知且自愿、损害在可

预见范围内。“‘抱孩子折返跑’虽属文

体活动，但家长在候场时被撞倒，超出

一般参与者的预见范围。 ”

从案涉事故的发生来看， 原因主

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活动承办公司作

为活动组织者与策划者， 让家长横抱

体重已经不轻的幼儿园孩子进行跑

步，人为增加了活动的危险性，存在主

要过错； 二是被告林先生作为青壮年

男性，在奔跑速度快、急刹不及的情况

下撞倒原告，也存在过错；三是原告虽

在起跑线外等候， 但作为被告林先生

后面紧接着的接力跑参与者， 应在林

先生已折返往回跑的过程中， 保持高

度关注， 但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在该折返跑活动中未对自身安

全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也要承担相应

责任。

幼儿园既非本次游戏的组织者，

也没有对杨先生实施侵权行为， 因此

对他的受伤造成的损失无需承担赔偿

责任。

最终，根据该案实际情况，法院酌

定原告杨先生承担 10%的责任， 被告

林先生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活动承

办公司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长子不愿跟着父亲

徐先生与刘女士原为夫妻关

系， 婚内生育长子小春及一对双胞

胎儿子。 此后， 二人因感情不合引

发离婚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

决准予双方离婚， 并对夫妻共同财

产进行了分割。 在三个孩子的抚养

问题上， 一审法院判决长子抚养权

归徐先生， 双胞胎儿子抚养权归刘

女士， 并就抚养费和探望问题一并

做出判决。

刘女士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

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表示小春

得知一审结果后反应激烈， 坚决不

同意与弟弟们分开， 且对父亲徐先

生强烈抵触。 刘女士表示， 她对一

审判决中关于离婚与否及财产的处

理并无异议， 但基于小春的意愿及

实际状况， 请求改判小春由她直接

抚养， 徐先生按月支付三个孩子的

抚养费、 每周末探望一次。

徐先生辩称， 他与刘女士收入

水平相当， 且都不宽裕， 刘女士一

人抚养三个孩子有经济压力。 相比

之下， 他的住房条件更好， 可以为

小春提供独立的学习和居住空间，

而刘女士若带着三个孩子与外婆共

同居住在两居室中， 居住条件紧

张。

徐先生还表示， 二人的住房在

同一小区， 即使小春抚养权归徐先

生， 孩子仍可与母亲、 弟弟们经常

见面， 原有学习环境也不会有改

变， 因此请求维持原判。

为了孩子多做一点

法官审理后发现， 根据徐先生

与刘女士现在的收入状况和住房情

况， 任何一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都

有难度， 一审判决从客观上看并无

不当， 但该案难点在于， 小春主观

上不接受父亲， 因此一审判决存在

执行困难。 面对这一情况， 二审又

该如何处理呢？ 合议庭讨论后认

为， 应该再多做些工作， 看有无更

好的解决方式。

当时春节将至， 法官便建议徐

先生以春节为契机， 多创造与孩子

接触交流的机会， 争取改善父子关

系。 春节假期过后， 赶在小春开学

之前， 法官邀请徐先生、 刘女士、

双方律师及小春到法院谈话。 为尽

量减轻双方的对立感， 法官特意把

谈话安排在圆桌法庭。

法官与小春单独谈话时发现，

他虽然不擅言辞， 但却是个很有主

见的孩子。 他明确告诉法官， 即使

跟着爸爸生活可以拥有独立的卧室

及书房， 不需要再在客厅饭桌上写

作业， 也不需要再与弟弟们挤在一

个房间睡觉， 但他还是想跟弟弟们

住在一起。 交谈中， 法官还发现小

春对徐先生确实有抵触情绪， 他觉

得父亲长期疏于对自己的陪伴、 教

育， 且对家庭的贡献也不及母亲。

孩子对父亲的认识和了解都非常有

限， 甚至不愿尝试了解， 也避而不

谈能否尝试接受徐先生的努力和改

变。

随后， 法官也和徐先生、 刘女士

进行了谈话， 向他们分析了小春的情

况： 孩子对徐先生的态度既源于过往

生活经历， 也有临近青春期强调自我

意识和逆反的缘故。 目前， 父母之间

的矛盾冲突显然已经对小春造成了影

响， 因此， 当务之急不是争论谁应当

为这一局面负责， 而是从最有利于孩

子的角度出发寻找解决办法。

后续， 法官又分别与徐先生、 刘

女士单独进行了深入沟通， 双方都认

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且基于小春

态度一时难以改变的现状， 努力寻求

和解方案。

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 双方当事

人终于达成和解， 小春抚养权仍归徐

先生， 但暂时随刘女士共同生活， 在

此期间徐先生补贴抚养费， 后续根据

小春的意愿变化， 再改随徐先生共同

生活并重新协商抚养费事宜。 最终，

刘女士撤回了上诉。

徐先生刘女士离开法院前， 法官

再次向二人强调要放下过往成见， 在

孩子面前避免冲突， 一方面建议徐先

生学习与青少年沟通的技巧、 加强对

孩子的关心关爱、 切实履行作为父亲

的职责， 另一方面也提醒刘女士应为

徐先生参与孩子的成长生活创造便

利， 让孩子享受父爱。

在次月的电话回访中， 刘女士的

宽慰之情溢于言表， 表示小春虽还没

有跟随徐先生共同生活， 但已从将徐

先生拒之门外到可以在他的陪伴下一

同外出就餐， 父子关系正在逐步化冰

回暖。

法院在审理未成年子女抚养相关

纠纷时， 以未成年人利益为核心的理

念愈加凸显， 更加注重平衡父母和子

女的利益，引导、督促父母当好合格家

长，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父母

离婚往往造成未成年子女生活的巨大

改变， 而父母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矛

盾、 与孩子相处的情况很可能影响未

成年子女对父母一方的看法。 孩子与

父母的亲密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

立， 离婚后想要修复亲子关系显然更

难， 这需要父母甚至双方家属长期的

配合和努力。感受爱、学会爱、表达爱，

是父母孩子都需要不断修炼的课题。

哥
哥
不
想
和
弟
弟
们
分
开

三
个
孩
子
抚
养
权
怎
么
分


